
 

 
 

 

2022 年 3 月 9 日 
 
财务汇报局发布有关进一步改革会计专业的沟通及咨询文件 
 
财务汇报局（财汇局）今日发布有关进一步改革会计专业的沟通及咨询文件，旨在详
细解释本局监管原则及拟议方案。本局诚邀有兴趣人士及公众分享意见，让我们能充
分考虑主要持份者的权益。请于 2022 年 5 月 4 日或之前将您对咨询文件的意见透过电
邮发送至 consultation@frc.org.hk 
 
新规管制度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，届时财汇局将成为本港会计专业的独立
监管机构，并更名为「会计及财务汇报局」（会财局）。会财局将获赋予以下监管权
力： 
 

• 处理执业单位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事宜； 
• 向注册会计师发出执业证书； 
• 执业单位的查察； 
• 调查专业人士（即注册会计师和执业单位）；及 
• 纪律处分专业人士。 

 
财汇局行政总裁马力先生表示：「为确保有效履行上述职能，我们正全力以赴为新职
能制定政策和程序。」 
 
咨询文件包括以下五份与纪律处分程序及处分方针相关的文件： 
 

A. 《会计及财务汇报局纪律处分程序概述》； 
B. 《对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注册负责人行使施加罚款权力指引》； 
C. 《对专业人士行使施加罚款权力指引》； 
D. 《处分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注册负责人的方针》；及 
E. 《处分专业人士的方针》。 

 
除上述五份文件，我们亦在咨询文件中加入下列三份沟通文件，让公众了解本局的纪
律处分权力及鼓励合作的方针： 
 

F. 《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注册负责人纪律处分政策》； 
G. 《专业人士纪律处分政策》；及 
H. 《与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合作的指导说明》。 

 
咨询旨在让持份者了解本局的理据及收集他们的意见，以确保本局在有效纪律处分制
度下所拟议的政策符合公众期望。 
 
纪律处分部主管梁惠珊女士在介绍咨询文件时表示：「在制定拟议政策及程序时，我
们旨在于维持公平、公正和透明度，以及确保有效率和有效地解决纪律处分个案之间
取得适当的平衡。」 

https://www.afrc.org.hk/zh-cn/Documents/Publications/Consultation_Paper.pdf
mailto:consultation@frc.org.hk


 
 

 
 
 

 

 

 
财汇局主席黄天祐博士表示：「进一步改革能使香港的会计专业规管制度与国际接轨。
改革不单能提高监管效率和确保一致性，亦有利促进会计专业的可持续发展。这些都
是巩固香港作为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关键因素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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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财务汇报局 
 
财务汇报局是香港独立的上市实体核数师监管机构，致力维持香港上市实体财务汇报
的质素，从而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及提高投资者对企业汇报的信心。 
如欲了解更多财务汇报局的法定职能，请浏览 www.frc.org.hk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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